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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CHARTERED PLC 
渣打集團有限公司 

(於英格蘭及威爾士註冊之有限責任的公眾有限公司) 
(編號﹕966425)  

(股份代號：02888)  

 

關於 SC Bank Solutions (Singapore) Limited 的合資企業 

 

引言 

 

渣打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SCBSL 與 BetaPlus（一家由職總創優企業合作社控制之控股公司）於 2021

年 9 月 6 日就合資企業 SC Bank Solutions 訂立一份股東協議，據此，SCBSL 與 BetaPlus 將分別持有

的 SC Bank Solutions 60%和 40%之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SC Bank Solutions 於 2020年 12月 30日獲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授予全面銀行牌照。該合資企業將專注於

提供數碼銀行服務，以配合新加坡促進經濟數碼化的努力。SC Bank Solutions 將成爲渣打集團於亞洲

第二家持牌數碼銀行，第一家爲香港的 Mox Bank Limited（由電訊盈科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香港

電訊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及攜程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共同成立的另一家合資企業）。  

 

協議 

 

協議規定了 SCBSL 與 BetaPlus 作爲 SC Bank Solutions 股東各自可享有的權利。 

 

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現金出資 

 

於交易完成時或之前，SCBSL 和 BetaPlus 將向或已向 SC Bank Solutions 作出總額為 2.4 億新元的現

金出資，具體如下： 

 

(i) SCBSL：1.44 億新元（其中 9,000 萬新元將於交易完成前完成出資）；及 

 

(ii) BetaPlus：9,600 萬新元。 

 

上述資金將根據業務規劃用於發展 SC Bank Solutions 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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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關鍵條款 

 

協議規定了：  

 

(i) SCBSL與 BetaPlus 可依據 SC Bank Solutions 股份的公平市場價值以釐定價格行使慣常的認沽

期權和認購期權，該等認沽期權及認購期權可於若干商定事項發生時行使（包括對將由 SCBSL 

與 BetaPlus 各自公司集團內的實體之間訂立的附屬商業協議（屬收入性質）的若干重大違約）；

及  

 

(ii) 於交易完成滿五週年之日及自交易完成滿五週年之日起，BetaPlus 將有權要求 SC Bank 

Solutions 根據協議條款按公平市場價值回購其股份，此項權利可於每個財政年度行使。此項權

利將須遵守適用法律（包括但不限於渣打集團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並須受 SC Bank 

Solutions 在考慮當前業務計劃及適用法律要求的任何儲備金或監管資本後仍須擁有超額資本之

規限。 

 

《英國上市規則》及《香港上市規則》的影響 

 

僅由於行使上述各項認沽期權、認購期權和回購所依據的市場價值既非預先釐定，亦不受上限規限，故

根據《英國上市規則》，協議被視爲第二類交易。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 章，協議並不構成「須予披露交易」或「主要交易」。然而，由於認沽期權、

認購期權和回購所依據的市場價值既非預先釐定，亦不受上限規限，故渣打集團將視情況遵守《香港上

市規則》第 14 章之有關規定。  

 

條件和交易完成 

 

交易完成須受若干先決條件規限，惟有關 BetaPlus 收購及持有 SC Bank Solutions 40%已發行及已繳足

股本已獲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之批准。 

 

交易完成將於最後一項條件獲滿足的通知發出後第五個工作日完成。 

 

交易對渣打集團的財務影響 

 

交易完成後，渣打集團將繼續綜合其在 SC Bank Solutions 的權益。根據 SC Bank Solutions 於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期間的未經審核管理層賬目，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SC Bank Solutions

的總資產為 7,000 萬新元，稅前虧損為 4,400 萬新元。 

 

在新加坡成立數碼化銀行屬渣打集團整體數碼化戰略的重要部分。縱然預計在短期內暫不會提供有意義

的收益貢獻，惟有潛力在中期創造價值。 

 

有關各方的資料 

 

(i)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Singapore) Limited 的資料 

 

渣打集團在新加坡已有 160多年的歷史，是首批獲得「特許全面銀行」（QFB）牌照的國際銀行

之一。2013 年，渣打集團將其新加坡零售與中小企業業務移轉至在當地成立的子公司 SCBSL，

並於 2019 年 5 月將其在新加坡的業務營運全面整合至 SCBSL。2020 年 8 月，SCBSL 成為第

一家亦是唯一一家獲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頒發「顯著紮根外資銀行」(SRFB)地位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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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渣打集團獲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頒發加強版的「顯著紮根外資銀行」特權，以表

彰其顯著超越 SRFB 基本標準的紮根程度。 

 

SCBSL 通過其個人銀行業務、優先理財業務與私人銀行業務及其商務、商業與企業銀行業務團

隊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 

 

(ii) NTUC Enterprise Co-operative Limited 的資料 

 

職總創優企業合作社是職工總會社會企業的控股公司和單一最大股東。職總創優企業合作社致

力於通過發揮社會企業的能力，滿足醫療保健與老年護理、兒童保育、日常必需品、熟食和金

融服務等領域迫切的社會需求，從而創造一股更強大的社會行善力量。職總創優企業合作社為

超過 200 萬名客戶提供服務，務求支持及鼓勵所有新加坡人都擁有更美好、更有意義的生活。

職總創優企業合作社旗下的社會企業包括：職總平價集團 （包含職總平價 (NTUC FairPrice)、

職總富食客 (NTUC Foodfare)、 Kopitiam 集團以及職總聯卡私人有限公司 (NTUC Link))、職總

優兒學府 (NTUC First Campus)、職總保健 (NTUC Health)、職總英康保險 (NTUC Income)、

職總恆習 (NTUC LearningHub)、貿惠 (Mercatus) 和 MoneyOwl。 

 

(iii) SC Bank Solutions (Singapore) Limited 的資料 

 

SC Bank Solutions 是由 SCBSL 和 BetaPlus（一家由職總創優企業合作社控制之控股公司）共

同擁有的一家持有全面銀行牌照的銀行。SC Bank Solutions 將提供數碼銀行服務，以配合新加

坡促進經濟數碼化的努力。 

 

定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中的以下詞彙及表述具有下列涵義： 

「協議」 SCBSL、BetaPlus 和 SC Bank Solutions 簽訂的日期為 2021 年 9 月 6日

的股東協議 

「BetaPlus」 BetaPlus Pte. Ltd. 

「交易完成」 完成實施交易所需的步驟 

「《香港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SC Bank Solutions」 SC Bank Solutions (Singapore) Limited 

「職總創優企業合作社」 NTUC Enterprise Co-operative Limited 

「SCBSL」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Singapore) Limited 

「渣打集團」 Standard Chartered PLC 

「新元」 新加坡元，新加坡共和國的法定貨幣 

「交易」 SCBSL 及 BetaPlus 根據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向 SC Bank Solutions 

(Singapore) Limited 擬投資 2.4 億新元 

「《英國上市規則》」 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公佈的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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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絡： 

 

媒體聯絡人： 

Julie Gibson 

電郵：Julie.Gibson@sc.com 

電話：+44 20 7885 2434 

 

媒體聯絡人： 

Eva Ang 

電郵：Eva.Ang@sc.com 

電話：+65 6981 2472 

 

投資者關係聯絡人： 

Gregg Powell 

電郵：Gregg.J.Powell@sc.com 

電話：+852 2820 3282 

 

承董事會命 

集團公司秘書 

Amanda Mellor 

 

香港，2021 年 9 月 6 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渣打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會成員為： 

  

主席： 

José María Viñals Iñiguez 

 

執行董事： 

William Thomas Winters，CBE及Andrew Nigel Halford  

 

獨立非執行董事： 

David Philbrick Conner；Byron Elmer Grote；Christine Mary Hodgson，CBE（高級獨立董事）；Gay Huey 

Evans，CBE；Naguib Kheraj（副主席）；Maria da Conceicao das Neves Calha Ramos；Philip George Rivett；

鄧元鋆；唐家成及 Jasmine Mary Whitb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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